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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有關吸收合併葛洲壩之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的更新

茲提述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15日、2020年10月27
日、2021年2月8日、2021年3月19日、2021年4月7日、2021年4月9日、2021年4月20日、
2021年8月11日、2021年8月25日、2021年9月2日及2021年9月9日的公告（合稱「公告」）及
日期為2021年3月25日的2021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2021年第二次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
及2021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擬通過向除
中國葛洲壩集團有限公司（「葛洲壩集團」）以外的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葛洲
壩」）的股東發行A股換股吸收合併葛洲壩（「本次交易」）。葛洲壩集團所持有的葛洲壩股票
不參與換股且不行使現金選擇權，該等股票將在本次換股吸收合併後予以註銷。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及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本次合併方案，本次合併完成後，葛洲壩將終止上市，本公司作為存續公司，將通
過接收方葛洲壩集團承繼及承接葛洲壩的全部資產、負債、業務、合同、資質、人員及
其他一切權利與義務，葛洲壩最終將註銷法人資格。

本次換股吸收合併按照2021年9月10日收市後登記在冊的葛洲壩全體股東名冊，葛洲壩換
股股東持有的葛洲壩A股股票將按照1：4.4337的換股比例自動轉換為本公司本次發行的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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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壩換股股東取得的本公司A股股票應當為整數，如其所持有的葛洲壩股票數量乘以換
股比例後的數額不是整數，則按照其小數點後尾數大小排序，每一位股東依次送一股，
直至實際換股數與計劃發行股數一致。如遇尾數相同者多於剩餘股數時則採取計算機系
統隨機發放的方式，直至實際換股數與計劃發行股數一致。

葛洲壩負責將作為本次換股吸收合併對價而向葛洲壩股東發行的本公司A股股票登記至葛
洲壩換股股東名下。葛洲壩換股股東自本公司的股份登記於其名下之日起，成為本公司
的股東。

本公司將及時就本次交易的進展刊發進一步公告。

於本公告日期，本次交易仍待通函中其他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本公司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宋海良

中國，北京
2021年9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宋海良先生、孫洪水先生及馬明偉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李樹雷先生、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新先生、程念高先
生及魏偉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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